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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本着有助于
加强和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合作的愿望，本着尊重国家主权
和独立、权利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互利的精神，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应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和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交流和平利用核能方面
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技术成就和经验，发展在该领域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技术合作，以利两国
的经济技术发展。
第二条 缔约双方应保持经常接触，协商两国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的有关事项。
第三条 缔约双方将交流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科技情报资料和所取得的经验。
第四条 缔约双方将提倡和促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互访，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项目进行讨
论。
第五条 缔约双方也可通过相互协商，就两国共同关心的具体项目进行合作，并由有关部
门就此签订相应的协议。
第六条 缔约一方未经另一方的书面同意，不将相互交换的情报和资料，或根据本协定通
过共同工作取得的成果，公开发表或泄露给第三方。
第七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收到对方关于完成本国法律程序的最后通知之日生效，有效期
为十年。如在协定期满前六个月，缔约任何一方均未提出终止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
五年。
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提出终止本协定。本协定自缔约一方收到缔约另一方提出要求终止之
日起六个月后即行失效。
第八条 本协定终止后，根据本协定签订的协议，合同和共同承担的项目，应继续执行，
直至完成为止，或执行到双方重新商定的日期为止。
本协定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六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罗马尼亚文写
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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